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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6月1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790号
傅海均、姚侃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银海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傅海均、姚侃伦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傅海均、姚侃伦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02民初790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4153号

卢良生、王向华：本院受理原告谭启仁诉被告严彩
英、卢良生、王向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原告谭启
仁就（2018）浙0102民初415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3行初33号之一

郎海骏：本院受理原告郑逊佳诉杭州市国土资源
局房屋登记管理行政登记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03行初33号行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902号

张荣荣：本院受理原告胡立芬诉被告张荣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23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217号

岑国忠、陆建兴、徐金祥：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顺斌副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岑国忠、陆建
兴、徐金祥、陈小明、赵阿苗、李天荣、孙吉根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191民初3217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
诉讼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528号

方圆：本院受理原告杨强强诉被告方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公民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张东明担任审判
长，审判员沈敏、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12月20日9：15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23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破18号

本院于2019年6月5日裁定受理浙江宏业制衣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
为浙江宏业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宏业制衣有
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7月22日前向浙江宏
业制衣有限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受申
报的地点及电话为：浙江省义乌市经发大道207号

六楼，联系方式：13735780102（商律师）。债权人须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
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宏业制衣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宏业制衣有限公司的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8月6
日下午14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本委受理的
（2018）杭仲字第1270号申请人刘志刚与被
申请人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之间法律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于2019年5月16日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18）
杭仲裁字第1270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嘉兴市南湖区城东利海建材商行：本

委已受理申请人蒋云波诉你单位劳动纠纷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9年
8月19日14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
兴市南湖区景宜路989号202）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6月14日

仲裁公告

被催告人：温州易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仕杰

本机关于2018年9月30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

〔2018〕1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
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付沈胜瀚2016
年 6 月至 2016 年 7 月共计 4542 元的工资，并
加付赔偿金2271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
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他法定方式无
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
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强催字〔2019〕1
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收到本催告书
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0577-86922811，地
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进行陈述
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
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6月14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
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
起60天内，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市
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
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
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9年6月14日

某女婴，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被发现
遗弃在建德市航头镇
溪沿村张家山 15-2
号家门口，由当地派
出所送入我院至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
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县
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
置。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6月14日

某女孩，2019年2月13日
出生(估),2019 年 2 月 13 日被
发现遗弃在桐庐县城南街道
乔林村五队肖志春家门口。
身穿一套白底花色棉衣，外包
一条粉色小包被，身旁放着一
罐奶粉、一只奶瓶。

本院将于2019年6月27日10时起至6月
28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浙台渔油32001”船，船籍港：台州，捕捞

辅助船（收鲜船），船长36.8米，型宽6.4米，型
深3.5米，总吨位200，净吨位112，建造完工时
间：2010 年8 月9 日，主机总功率260 千瓦，造
船厂：台州市宏泰船业有限公司。现停泊于台
州枫叶船业有限公司码头。

承办法官：0576-88553112（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
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
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门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5028（ 陈 ）。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6月14日

拍卖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收购的【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6】月【1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3868989995】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4】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洪发建设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金华

金华

债权本金

193250214.48

25595227.78

218845442.26

利息

79819947.33

5788893.05

85608840.38

担保情况

浙江中奥置业有限公司、湖南中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余有昌、范慧青、余有成

金华市程兴建设有限公司、吴小华、吴贺、卢秀花、楼娅娅、方志凌、王林明

资产状况 备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民龙海
洋船务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至基准日2019年3月20
日，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7386.12万元，其中：本金为人民币6419.91
万元，利息为人民币966.21万元（利息计算截止2019年3月20日，之
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
内容为准），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

该公司贷款以浙江民龙海洋船务有限公司名下“民龙1201”工
作船（三用拖船）抵押，最高额抵押8500万元；舟山市泓宇海运有限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最高额保证17000万元；陈平、陈锡芬夫妇提供
保证担保，最高额保证17000万元；陈燕娜、胡立军夫妇提供保证担
保，最高额保证8500万元。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

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
网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
询。

竞买人资格：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竞价日期为
2019年6月20日10时至2019年6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起拍价2000万元，保证金400万元，增价幅度10万元。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574-85167893 邮件地址：11883240@qq.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8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615878405@qq.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6月1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浙江民龙海洋船务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本人陈珂沁（女，1997 年 7 月 15 日出
生）。由于我法律意识淡薄，在微信平台售
卖添有西布曲明的减肥药。因涉嫌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安吉县人民检察院向安吉
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因此我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危
害到了公众的身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在此，我为我的犯罪行为向社会公
众致以最真诚的道歉，以此为戒，遵纪守
法。

致歉人：陈珂沁
2019年6月14日

致歉信
本人廖婷婷（女，1995 年 11 月 14 日出

生）。由于我法律意识淡薄，在微信朋友
圈、闲鱼等平台零售及批发添有西布曲明
的减肥药。因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安吉县人民检察院向安吉县人民法院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因此我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危害到了公众的身
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此，我为
我的犯罪行为向社会公众致以最真诚的道
歉，以此为戒，遵纪守法。

致歉人：廖婷婷
2019年6月14日

致歉信
本人潘仁杰（男，1997 年 9 月 25 日出

生）。由于我法律意识淡薄，在微信朋友
圈、闲鱼等平台零售及批发添有西布曲明
的减肥药。因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安吉县人民检察院向安吉县人民法院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因此我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危害到了公众的身
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此，我为
我的犯罪行为向社会公众致以最真诚的道
歉，以此为戒，遵纪守法。

致歉人：潘仁杰
2019年6月14日

致歉信
本人郑倩倩（女，1999 年 1 月 6 日出

生）。由于我法律意识淡薄，在微信平台售
卖添有西布曲明的减肥药。因涉嫌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安吉县人民检察院向安吉
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因此我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危
害到了公众的身体健康，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在此，我为我的犯罪行为向社会公
众致以最真诚的道歉，以此为戒，遵纪守
法。

致歉人：郑倩倩
2019年6月14日

致歉信
依据2010年12月3日至2012年2月8

日共计15份《借款合同》、2012年4月30日
还款承诺 1、还款承诺 2 及相应催讨函约
定，借款人嘉兴市龙江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嘉兴市绿华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徐文华、沈桂英未归还本人相应的借款
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等；因你们下落不明，
我方采取多种方法均无法联系到你们，故
登报公告催收。请你们在本公告刊登后7
日内联系本人并归还欠款；如迟延，本人将
采取法律途径追究你们的责任。

联系电话：15067376870
催款人：杨永生

2019年6月14日

催款公告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文旦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文旦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王文旦。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王文旦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文旦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文旦

2019年6月14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圣明针织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截止至 2018年
2月28日）

54,898,818.11

欠息（截止至2018年
2月28日）

7,656,690.29

担保人

东阳市宏益针织有限公司、虞红磊、王文君、丁
荣宝、孟圣明、王萍、义乌市圣明针织有限公司


